编者按：4月28日，辉县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从林区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森林防火经费的通知》（辉政文〔2005〕29号），要求各景区每年把门票收入5%的资金用于森林防火工作。该《通知》从收费对象、收费比例、资金分配、资金管理等四个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现将该《通知》全文刊登如下，供各地借鉴。

辉县市人民政府关于
从林区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森林防火经费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各景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33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豫政办〔2005〕24号）精神，为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形势下森林防火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全面提高我市森林防火综合能力，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研究，决定从全市林区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森林防火经费。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取对象 

包括全市所有在林区开展旅游活动的风景区。 

二、提取比例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豫政办〔2005〕24号）中“林区风景区要把门票收入的5%—15%用于森林防火工作”之规定，我市林区风景区提取比例，按景区门票收入的5%执行。 

三、资金分配 

从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5%的森林防火经费，其中4%用于本景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扑火队伍建设、配备扑火器材等；1%用于全市森林防火工作。 

四、资金管理 

（一）、门票收入基数以该景区上年度门票收入总数为准。各景区必须在当年3月底以前将应提取的防火经费如数上缴市财政，逾期将按规定收取滞纳金。 

（二）、所提取5%的森林防火经费由市林业局负责征收，上缴市财政统一管理，专户储存。所有资金使用一律实行报帐制，确保防火经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违者严肃处理。 

（三）、用于景区部分（4%），主要用于本景区的森林防火工作。各景区要按照《河南省旅游区（景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豫防指字〔2001〕3号），编制景区森林防火规划，按照市护林防火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完成年度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或购置扑火器材、扑火队员装备等。景区专业扑火队必须按照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的标准建立，人员相对固定，确保队伍战斗力。 

（四）、用于全市森林防火工作部分（1%），主要用于全市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配备消防专用车辆、扑火器材及市护林防火指挥部直属专职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等。 

（五）、各景区未按市护林防火指挥部所定目标完成年度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节余经费由市护林防火指挥部统一使用，用于全市森林防火工作。连续两年完不成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造成重大火灾隐患或发生森林火灾事故的，将按照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和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禁止开展旅游等经营活动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市林业、财政、旅游、税务、审计等部门要通力配合，确保森林防火经费按规定足额征收。 

                           二OO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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